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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法律政策專員

黃繼兒先生

黃先生：

《 2002證據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本人現提述上述條例草案第 I部，即刑事法律程序中配偶的作
證資格及可否予以強迫作證的問題。

條例草案此部分所涉及的爭議，與《 1990年刑事訴訟程序 (修
訂 )條例草案》所處理的相同，而該條例草案當時遭到立法局否決。政
府當局可否就現時的立法建議與 1990年條例草案提供一個比較 (最好能
以對照表的形式列出有關異同 )？

謹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  (鄭潔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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